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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SIA COMMERCIAL HOLDINGS LIMITED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4）

內幕消息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刊發此公告。

盈利預警
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布，鑑於本集團主要業務所在地的香港及中國大陸最近
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症，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
績預期可能出現淨虧損。

根據其對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期間有關未經審核財務
資料的最新初步審查，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二月的收入大幅下跌約百分之七十五
至約一千九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同期每
月平均約七千五百萬港元金額銳減。董事會認為，二零二零年三月的情況在目前
環境下不會有任何重大改善。因此，在對未經審計的財務資料及本集團於本財政
年度餘下時間的預期表現進行初步評估後，董事會估計本集團可能會在截至二零
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錄得淨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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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整體財政表現下跌主要歸因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下旬各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大規模流行，香港及中國內地市場混亂，相關的遏制措施包括封關及受影響地區
之間的旅遊禁制令，對本集團的銷售和營運造成必然性的負面影響，該疫情仍然
持續。本集團管理層正積極採取措施以減輕對業務帶來的短期影響，包括但不限
於評估及改善現有的銷售策略，並採取更強而有力的成本控制措施。

以上資料僅基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經審核的財務資料
的初步審查，現只供董事使用。此並非經過本集團核數師審視或已審核的任何財
務數據或資料。本公司預計將在二零二零年第二季度公佈完整的財政年度業績。

頂級品牌供應商終止供應予香港零售店舖
集團現時設有七間店舖，其中一間位於香港，六間位於中國的北京、上海、南通
及廈門。香港的店舖乃經授權之零售店舖，主要出售第三方頂級品牌的豪華時計。

一間主要供應商於本週早前知會本集團，今年八月中旬後將不再提供其時計給予
本集團之香港授權零售店舖。本集團在中國大陸其他店舖出售該豪華品牌時計的
供應並不受影響。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之半年度該供應商佔本集團的採購
總額約百分之四十五。

本集團管理層意識到，該供應商終止供應將對本集團的收入、現金流量和淨利潤
產生負面影響。管理層正考慮各種可能的措施來應對即將到來的供應中斷，並嘗
試減輕此事件以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期間經濟下滑帶來的下行風險。在適
當時候，本公司將會在這方面作出進一步之公告。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中國內地奢侈品市場，繼續努力發展和加強本集團主要的鐘
錶貿易（零售和批發）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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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僅用於合規性目的。同時，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
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冠亞商業集團有限公司

楊仁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仁先生（主席）、楊訪梅女士及楊峰銘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賴思明先生、王穎妤女士及李達祥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